
 

 

 

 

 

 

 

赤松文旅体发„2022‟42 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小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各股室（馆、中心）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

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严防类似事故发

生，现将《松山区文化旅游体育行业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 

 

 

          赤峰市松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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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 月 29 日，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一居民

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，共造成 53 人遇难。事故发生后，习近平

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，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。为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，深刻汲取事故

教训，严防类似事故发生，根据中央、自治区、市、区工作部署，

决定开展全区文化旅游体育行业自建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 

  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  对全区范围内文化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、旅行社、

A 级旅游景区、公共文化场馆、星级饭店、旅游民宿、星级农家

乐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、健身房、台球厅等场所，以及文

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自建房屋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做到文旅

体场所全覆盖。督促落实“四方责任”，即：房屋所有权人主体

责任、房屋使用人使用安全责任、执法部门监管责任、属地政府

管理责任，规范房屋改建改装和合理使用，配合城乡建设、自然

规划、城市管理等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一

处不漏，整改措施一招不让，责任落实一点不空，不留死角、不

留盲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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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整治任务 

    （一）全面排查自建房屋安全隐患。聚焦文旅体行业“四无”

自建房屋（无正式审批、无资质设计、无资质施工、无竣工验收）、

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自建房屋（含违规用于经营等情形）、擅自

改变结构和布局的自建房屋（含内部破坏承重墙等情形）、违法

改扩建的自建房屋、擅自在顶部加高加层以及对地下空间进行开

挖的自建房屋等。配合相关部门重点排查将自建房屋改建改用为

文旅体经营场所的安全隐患，逐一建档造册，实行台账管理。对

存在非结构性安全隐患的老旧自建房屋以及擅自改变房屋使用

功能和主体结构造成安全隐患的，要督促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采

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。对疑似危房，要督促房屋所有权人或

使用人尽快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，根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

措施处理。对已鉴定为危房的，要立即停止使用，组织房屋所有

人或使用人拿出解危方案实施解危，在实施解危前，密切关注危

房及疑似危房的情况，要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安全，坚决杜绝人员

伤亡事故。 

    （二）加强部门联动，严格查处自建房屋违法违规行为。文

旅体场所自建房屋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应按设计用途使用房屋，严

禁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和主体结构。执法局和各部门要主动作

为，积极与住房建设、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协调联动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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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旅体场所自建房屋违法违规行为逐一建立清查工作台账，建立

执法信息共享机制。对拒不整改或已造成房屋损坏的文旅体场所，

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严厉打击违法建设、违规改造、擅自改

变建筑用途等行为，配合做好违法建筑拆除相关工作。执法局要

将排查治理文旅场所自建房屋违法违规改建以及违规经营等行

为纳入日常监管的范畴，加大巡查巡检力度，发现违法违规问题

要及时反馈相关执法部门，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、成灾之前。 

    （三）构建自建房屋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。各部门要按照“横

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工作要求，注重发挥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

（村）、物业服务企业作用，配合住建部门建立文化旅游体育行

业自建房屋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。通过网

格化管理体系，逐级细化管理片区，菜单式分类明确影响自建房

屋使用安全的各类情形，压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，保障每个片区

有专人巡查、专人负责，及时发现和处置自建房屋安全问题。 

    三、时间安排 

    （一）摸底排查（2022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30 日） 

    执法局、体育股分别组织专项检查组，邀请有关专家参与，

立即对辖区范围内的所有文旅场所自建房屋进行全面摸底，摸清

房屋基本情况，包括建造年代、结构类型、建造方式等。重点排

查房屋结构安全、使用安全、地质和周边环境安全，排查时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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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安全隐患作出初步判断。 

    （二）集中整治（2022 年 7 月至 12 月） 

    坚持边排查边整治，及时彻底整改文旅体场所自建房屋安全

隐患。隐患整改到位前，必须采取停业、停产及人员转移腾空等

措施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对初步判断存在安全隐患的

文旅体场所自建房屋，要及时组织进行房屋安全性评估或房屋安

全性鉴定。确有安全隐患的，由产权人（使用人）负责进行整治，

要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，分类制定处置措施。建立整治台账，实

行销号管理，完成一户、销号一户。 

    （三）巩固提升（2023 年） 

    在摸底排查和集中整治基础上，建立健全文旅体行业自建房

屋全过程管理制度，完善相关政策，持续动态推动安全隐患房屋

改造，针对重点难点问题，加强跟踪整改，实施闭环管理，建立

自建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。 

    四、保障措施 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工作专班，配合住建部门开展好

文旅体行业自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

作，加强联合执法、消除隐患，确保各环节工作落到实处。 

    （二）借助专家力量。各部门要加强与住建部门对接联系，

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专业机构和技术人员广泛参与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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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活动，加强人员培训，强化技术保障。 

    （三）广泛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政务新媒体，

在文旅体行业广泛宣传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，提

高所有权人、使用人的安全使用主体责任意识和全社会公共安全

意识。要积极宣传在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。同

时，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解释引导工作，有效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

风险隐患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